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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钩利率）资产管理类 2017 年

18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佛山分行定制）风险揭示书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特别提示：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本理财产品不保证收益，

投资者可能会因本揭示书所列风险蒙受损失，请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根据中国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理财产品管理人对理财产品运营过程中产生

的应税收入，计算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并从理财产品财产中支付。由此，可能

导致部分理财产品可分配收益略有减少。如后续国家法律法规、税收政策进行

调整，管理人将及时根据所涉及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本产品期限为 96 天，风险评级为一级（中低），仅适合风险评级为“保守

型”、“成长型”、“进取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认购。如影响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请及时重新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以下风险揭示内容请投资者详细阅读，在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产品蕴含

风险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判断自主参与交易，并自愿承担相关风险： 

1.市场风险：挂钩标的价格波动对理财收益存在决定性影响，该价格受市

场多种因素的影响，平安银行对挂钩标的的未来表现不提供任何担保或承诺。

如果在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计划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

高。 

2.流动性风险：投资者仅在指定日期有权提前赎回部分或全部产品份额。 

3.提前赎回风险：若投资者提前赎回本理财产品，可能产生提前赎回份额

对应的收益为零甚至损失部分本金的风险，投资者将自行承担该风险。 

4.欠缺投资经验的风险：本理财计划投资者的收益利率价格表现挂钩，理

财收益率计算较为复杂，故只适合具备相关投资经验的投资者认购。 

5.特殊情况风险：如果利率价格因干扰市场事件或其他市场特殊事件影响

而无法获得，则平安银行将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 有权依据市场交易惯例以合

理的方式核定利率价格。 

6.信息传递风险：平安银行按照本说明书有关“信息公告”条款的约定，

发布理财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该条款的约定及时登陆平安银行网

站或致电平安银行客户服务热线（95511-3）或向平安银行理财经理咨询。如

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7.其他风险：指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相关

当事人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及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理财

本金和收益部分损失甚至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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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函 

 

投资者在此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

钩利率）资产管理类 2017 年 18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佛山分行定制）说明书》

与上列《风险揭示书》的条款与内容，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理财产品蕴含的

风险。充分了解履行上述合同文件的责任，具有识别及承担相关风险的能力，

充分了解本理财产品的风险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本人拟进行的理财交易完全

符合本人从事该交易的目的与投资目标；本人充分了解除上述产品说明书明确

规定的收益或收益分配方式外，任何预计收益、预期收益、测算收益或类似表

述均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不代表投资者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不构成平

安银行对本理财计划的任何收益承诺，仅供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参考。本人

声明平安银行可仅凭本《确认函》即确认本人已理解并有能力承担相关理财交

易的风险。 

投资者在此确认：本人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为：                       

投资者在此确认：本人已充分认识叙做本合同项下交易的风险和收益，并

在已充分了解合同文件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独立判断自主参与交易，并未

依赖于银行在合同条款及产品合约之外的任何陈述、说明、文件或承诺。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令（2011 年第 5 号）文《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

售管理办法》，请抄录以下语句并签字： 

“本人已经阅读上述风险提示，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者（签名）： 

 

银行经办人（签名）：   

 

银行复核人（如需）: 

 

                                       日期：  年  月  日 


